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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外担保事项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 

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收到控股股东广

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厦控股”或控股股东）通知，其在润兴融资

租赁有限公司（原名“江苏润兴融资租赁有限公司”，以下简称“债权人”或“润

兴租赁”）的 3,500 万元融资已于 2020年 2月 28日到期，因受春节及疫情因素

影响，该笔融资目前尚未还款，公司为该笔融资担保方。据广厦控股告知，润兴

租赁注册地及办公地点均在北京，前期因人员流动管控、复工时间等因素影响，

双方无法当面进行进一步沟通，协商较为不便；随着疫情逐步企稳，其目前正在

积极安排与对方进行进一步协商，争取尽快妥善达成处理方案。具体情况如下: 

一、 担保基本情况 

公司于 2016年 4月 27日、2016年 5月 1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

议及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16-2017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

议案》，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6年 4月 29 日、2016年 5月 20日披露的《浙

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6-2017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》、《浙江广厦股

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。 

随后，润兴租赁与广厦控股、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厦

建设”）签订了《融资租赁合同（回租）》（以下简称“主合同”）（合同编号：

RX-2016-93-1）；同日，本公司与润兴租赁签订《保证合同》（合同编号：

RX-2016-93-2），为前述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担保期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

主合同项下承租人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；本公司与广厦控股签订



了《反担保协议》，广厦控股为上述融资项下的担保提供相应的反担保。 

二、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1、被担保人：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2、注册地点：杭州市莫干山路 231号 17 楼 

3、法定代表人：王益芳 

4、经营范围：从事高新技术企业及科技型企业的股权风险投资、实业型风

险投资，信息咨询（不含证券、期货的咨询）及科技成果转让的相关技术性服务，

企业资产重组、收购、兼并，实业投资等。 

5、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万元） 

科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9月 30日 

资产总额 4,541,276.48 4,783,359.39 

净资产 1,486,833.06 1,481,053.99 

负债总额 3,054,443.43 3,302,305.40 

流动负债 2,346,295.70 2,523,120.88 

科目 2018 年 2019 年 1-9 月 

营业收入 2,738,190.68 1,782,242.98 

净利润 22,887.50 4,599.35 

6、与本公司关联关系：目前广厦控股持有本公司 326,300,000 股，占本公

司总股本的 37.43%，为本公司控股股东。 

三、 截止公告日担保情况 

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关联方担保的余额为 36.50亿元，

其中对广厦控股担保余额 22.92亿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93.51%；

对其他关联方担保余额 13.58亿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5.41%；

累计逾期担保金额 3,500万元（含本次）。 

四、 可能产生的影响 

如各方无法就最终解决方案达成一致，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提起诉讼，本公司

将存在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风险。 

 



五、 后续安排 

为尽可能降低风险，保障上市公司利益，公司采取了以下措施： 

1、公司在获悉上述情况后，积极与相关债务人、债权人沟通并向广厦控股

发出《关于解决润兴租赁借款事宜的催告函》，了解相关情况，并要求广厦控股

尽快妥善处理上述事项。广厦控股已向公司出具相关事项说明，其正在积极争取

与债权人沟通处理，并书面承诺，如后期各方无法达成妥善处理，润兴租赁向公

司提起诉讼，因此导致上市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，由此产生的损益由广厦控

股承担。 

2、公司将积极关注广厦控股及其关联方的资信、经营情况，做好存量担保

的风险管控；同时根据可能遭受的损失情况积极应对，适时启动法律程序，尽最

大可能减少公司损失。 

上述事项目前暂未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。公司将继续与债务人一起，积

极与债权人进行多渠道的沟通，力争尽快达成妥善处理方案；同时公司将根据进

展情况，依法采取措施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，并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，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二○年三月二十三日 


